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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七

遵守全時進修所有規定切結書

立志願書人李○○申請國防部國內（外）全時進修資格，已詳實閱讀國

防部民國 103年 1月 22日國人培育字第 1030001253號令頒「國軍軍官

士官全時進修實施規定」，奉核定全時進修後，同意研究著作（成果）

歸國防部所有，並依規定延長服役，如經查獲違反本實施規定任一條款

者者，取消進修資格及獲取學資，不得納入人事運用，並檢討違失責任，

依情節重大記過乙次以上處分。謹立此志願書呈存（單位全銜）、國防

部備案。

立志願書人

單位：　○○○○○　級職：　○○○○○　

姓名：　李 ○ ○

見證人

單位：　○○○○○　級職：　○○○○○　

姓名：　王 ○ ○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○○   年   ○○   月   ○○   日

附註：

一、本志願書請加蓋權責單位印信。

二、如有呈報不實，追究本書所列各員責任議處。


